附件2
关于《商事调解组织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商事调解条例》，进一步加强对商事调解组织的监督管理，促进商事调解行业健康发展，我们起草了《商事调解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商事调解具有灵活高效、专业保密、友好经济等特点，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商事争议解决重要方式之一，在化解商事争议、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全球法律服务新的重要领域。近年来，许多国家出台商事调解相关制度，提升自身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目前，我国商事调解行业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加强制度规范建设。司法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加强对商事调解工作的指导，推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规范。2025年12月19日，国务院第7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商事调解条例》，对商事调解组织设立、商事调解活动开展、商事调解行业监管等方面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做好《条例》实施工作，加强对商事调解组织的指导规范和监督管理，司法部通过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和专家学者、实务人员的意见建议，经反复研究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四十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总则。明确《办法》的制定依据（第一条）和适用范围（第二条），强调商事调解组织依法设立、加强党的建设、依法执业、依法从事商事调解活动受法律保护等原则（第三条至第六条），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对商事调解组织进行指导、规范和监督管理以及商事调解行业自律组织实行行业自律（第七条）。

（二）商事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和许可程序。规定商事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包括对发起人、名称、住所、章程、资产、商事调解员和专职工作人员的最低人数等要求（第八条），规定商事调解组织名称的组成内容和字号的禁止性规定（第九条），细化设立申请材料（第十条）和商事调解组织章程应当记载的事项（第十一条）。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对设立申请受理、告知补正、不予受理的情形（第十二条）和颁发执业证书的时限（第十三条），规范执业证书形式与用途（第十四条）和商事调解组织开业准备要求（第十五条），规定依法撤销设立决定的情形（第十六条），明确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商事调解组织名册编制与信息公布工作（第十七条）。

（三）商事调解组织的变更与注销。明确商事调解组织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迁移住所等事项的申请路径和程序要求（第十八条），明确应当办理执业证书注销手续的情形及不得自行决定解散的情形（第十九条），规定注销与清算程序（第二十条）。

（四）执业管理。要求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健全内部管理规则（第二十一条），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第二十二条）。强调依法聘任商事调解员并加强执业监督，规范聘请境外人士担任商事调解员的备案要求（第二十三条），加强商事调解员业务培训（第二十四条）。鼓励和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在境外设立业务机构、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第二十五条）。明确商事调解费用标准制定原则（第二十六条）。要求商事调解组织资产来源合法、不得向发起人分配或用于营利性经营活动等（第二十七条）。

（五）监督管理。明确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监督管理职责，细化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日常监督管理职责清单（第二十八条），明确商事调解组织年度工作报告的报送时限与要求（第二十九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方式，商事调解组织、商事调解员接受监督检查的配合义务及涉嫌违反行业自律规范的移送衔接（第三十条），明确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以及相关情形的认定（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三条）。强调对行业自律组织的指导监督和协作机制建设（第三十四条），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管工作纪律及责任追究（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六）附则。对《条例》施行前已成立且从事商事调解的组织设置过渡安排（第三十七条）。规定境外商事调解组织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设立业务机构的有关要求（第三十八条）。明确工作日的计算口径（第三十九条），规定《办法》的施行时间和解释机关（第四十条）。


